
理论前沿

哈特是法律非认知论者吗？

———以反对内在陈述的优先性为中心

骆意中

　　内容提要：法律规则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理由，但是如果法律陈述仅仅是对事实的描
述，那么这种理由似乎无法为人们依据法律而行为提供动机。法律非认知论，尤其是表意

主义将法理解为对特定规则接受的表达，而非对事实的中立描述。因此，法律陈述是不可

认知的，不存在真假的区别。但是，将哈特的法理论认定为表意主义会面临两方面的困

难：其一，表意主义需要证明内在陈述较之于外在陈述的优先性，但是这种论证将与哈特

对法体系和承认规则性质的看法存在冲突；其二，将伦理学中的表意主义类比运用到法理

论中，将忽视法与道德的不可类比之处，尤其是不能够解释法作为人造物的本体论属性。

因此，无法将哈特的理论理解为表意主义，故而无法将其认定为法律非认知论者；同时，法

律非认知论者将“法是什么”解释为“法被当成什么”，这种将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相分离

的尝试至少在目前仍然是不成功的。

关键词：内在陈述　表意主义　人造物　政治义务

骆意中，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

引　言

当代分析法学的讨论处于“后哈特—德沃金”争论的阶段，而这一阶段中最重要的问

题是法的规范性。非常粗略地说，传统法实证主义认为，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决定了法律

的存在，我们做出的各种法律陈述的真假可以通过（最终）追溯到某种社会事实的存在来

判断。因此，存在某种“阿基米德点”，使得实证主义者在不参与法律的规范判断时能够

“跳出来”中立地描述这些陈述，并且识别其真假。但是，德沃金认为，对于法是什么的认

定需要进行诠释，因此无法简单地通过援引某些社会事实来达成。在法是什么以及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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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陈述是否为真的判断中，必然会引入价值判断。因此，他完全否定了法实证主义所呈

现出来的一阶和二阶二元分立的理论样态。当我们在做出所谓的二阶判断，即判断某一

特定法律陈述是否为真时，必然会因为引入价值判断，而将这个二阶问题变回为一阶问

题。〔１〕 因此，如果这种二元分立的结构无法维系，那么仅靠社会事实显然无法决定法律

陈述的真假，同时价值中立的描述也是不可能的。近年来，有学者将哈特的法理论解读为

一种类似元伦理学中“非认知论”的理论，来尝试在他的框架下回答规范性的问题。这种

对哈特的解读认为，法律陈述并不表达一个或真或假的可认知的信念，而是表达了人们某

种不可认知的态度或者情感。根据这种解读，法是什么这一问题无法通过援引事实来回

答，这就不再是哈特理论所面临的威胁，因为法是什么仅仅表达了某种不可认知的态度。

这种理论最为系统的辩护者是凯文·拓（ＫｅｖｉｎＴｏｈ），他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法学系，研
究领域包括法理学、道德哲学和宪法理论。在近十五年的文章中，拓非常全面地展现了想

要将哈特认定为非认知论者所需要处理的问题。而本文的目的就是批判性地重构拓对哈

特的解读，并且反对拓在哈特框架下所提出的法律非认知论。

为了达到这个论证目的，第一部分将简短介绍哈特的两种法律陈述，以及拓的理论依

赖的、阿兰·吉巴德（ＡｌｌａｎＧｉｂｂａｒｄ）所主张的规则接受的非认知论。第二部分将会通过
命题的形式，重构拓对哈特非认知论的诠释。第三部分则将对整个论证链条上最重要的

一步论证即内在陈述相对于外在陈述的优先性提出反对。由于文章目的所限，这部分对

法律非认知论的批判是选择性的，大致遵循的原则是，集中处理作为法理论的非认知论所

面临的困境，而不去处理道德非认知论本身面对的挑战。在第四部分中要处理的是拓尝

试将法的形而上学问题与法律陈述的真假判断问题相分割的补强论证。

一　内在陈述与表意主义

（一）哈特的两种法律陈述

哈特的法律体系由初级和次级规则结合构成，初级规则涉及的是个人所必须做或者

不能做的行为；次级规则是关于初级规则的规则，规定了初级规则被确定、引进、废止、变

动的方式。次级规则的引入是为了解决仅仅存在着初级规则的简单社会结构中的三个缺

陷：不确定性、初级规则的静态性格以及无效率。为了应对这三个缺陷，次级规则中相对

应地包含了承认规则、变更规则以及裁判规则。其中承认规则是最为重要的次级规则，因

为它最终决定了法的效力，将法与其他规则区分开，并奠定法体系的基础。根据哈特的定

义，承认规则“会指出某个或某些特征，如果一个规则具有这个或者这些特征，众人就会

决定性地把这些特征当作正面指示，确认此规则是该群体的规则，而应由该社会的压力加

以支持”。〔２〕 因此，对哈特而言，任何一个法体系的存在以及法律的效力来源都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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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社会中，作为次级规则的承认规则被接受，并被用来识别初级规则。

在两种规则构成的法律体系内，人们会做出具有规范效力的法律陈述，将初级规则作

为他们行为的理由、批评他人违法的根据、或者司法机关惩罚违法者的正当性来源。当人

们做出法律陈述时，和做出道德陈述一样，会使用很多规范性的语词，比如“合法”或者

“非法”，“应当”或者“不应当”，以及最常见的形式“法律规定如何……”。法律陈述和道

德陈述同属于规范陈述，因而不同于对客观世界的描述性陈述，比如“椅子是木质的”，那

么，如何去理解法律陈述以及其中的语词，就成为了法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哈特对

法律陈述的细分，存在两种法律陈述———外在陈述和内在陈述，它们分别表明两种观

点———“外在观点”和“内在观点”。粗略来说，内在和外在针对的是，陈述者究竟是否处

于一个陈述的效力范围之中：当一个人做出一个内在陈述时，他或她受到该陈述中法律效

力的约束；而当他做出一个外在陈述时，他或她仅仅在描述或者报告该陈述的内容，而并

没有受到这一陈述规制的意图。〔３〕

因此，如果某人做出一个法律陈述却并不表达对该法律规则的接受，则他从外在视角

做出了外在陈述；反之，如果这一陈述包含了对该规则的接受，那么则是内在陈述。内在

法律陈述依赖“对规范的接受”这一理念，所以，在做出“你不应该酒后驾车”这一内在法

律陈述时，我们作为该法律规则管辖下的主体，表达了对这条法律规则的接受；通过这个

法律陈述，我们对这条法律规则作为不在酒后驾车的理由，或者批评他人酒驾的根据，表

达了接受。对哈特而言，构成社会规则的社会实践包含两个面向：大部分团体成员规律性

遵守的行为范式，以及对这种范式的规范性态度———“接受”。这一规范性态度“体现在

个体这一持续性的倾向上：把被规律性遵守的行为范式作为自己将来行为的指引，同时也

作为批评的标准，这一标准可以正当化对他人服从的要求以及对服从所施加的各种形式

的压力”。〔４〕

为了在下文中把它与非认知论更清楚地关联起来，可以将哈特的内在法律陈述表述

如下：

Ｌ：如果一个陈述表达了对于特定规则的接受，那么这个陈述是法律陈述。
这个命题后半部分的表述是，满足该认定的陈述是“法律陈述”，而没有细化到是“内

在法律陈述”，这是因为，在后文讨论拓的论述中，这一陈述的最终意义是鉴别法律陈述

与非法律陈述的标准，也即给出一个判定法是什么的最终依据。在这一问题上拓认为，外

在陈述依附或者寄生在内在陈述之上，因此，在此处直接使用“法律陈述”这一表述。同

时，更需要注意的是该命题中的这三处表述，它们是整个命题是否成立的关键元素：第一，

法律陈述“表达了”某种态度，因此不只是对某些事实的描述，而这种表达将成为法律非

认知论的重要理论根据，因为表达直接提供了依据法律来行为的动机，而不是描述。第

二，一般的法律陈述表达了对法律“规则”的接受，但是在最终层面，关于承认规则的陈述

表达了对何种规则的接受，将会直接决定法律非认知论是不是可行的。因此，如何确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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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规则的范畴也是问题的核心。第三，如果存在某种不需要接受却仍然具有规范性的陈

述，那么，这种陈述的存在会使得“接受”不再是必要的。在拓将哈特和吉巴德理论进行

对比进而将哈特归入非认知论者的讨论中，这三点将是关键。

（二）理性的表意主义

吉巴德所有论述的出发点和根本关切是“人如何生活”，这一问题被他等同为“如何

理性地生活”。生活的诸多面向使得对理性生活的关切需要解释何种行为、感受或者信

念是理性的，因而吉巴德在构建关于理性的论述时，所涉及的方面比传统关注行为理性的

实践哲学更为广泛。同样，吉巴德的道德非认知论依附于他关于理性的非认知论之上，根

据他的论述，在讨论理性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在对该问题进行心理学分析。具体而论，

“认为一件事情是理性的，表示接受允许它的规范。”〔５〕在规范接受的理性分析框架下，吉

巴德通过怨恨和内疚两种感情来确定道德问题的领域：当且仅当行为人对自己的某一行

为感到内疚，并且其他人因此对他感到怨恨是理性的时候，该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如

果忽视道德判断属于理性判断这一前提，很容易以为，吉巴德对道德判断的这一定义似乎

规定了使得道德论断为真的某种条件，但这是一种误解。对道德判断的完整表述应该是

这样的：“当我们在说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时，意味着行为人对行为感到内疚，以及
其他人对该行为感到怨恨是理性的；‘行为人对感到内疚是理性的’表达了对允许行为
人对行为感到内疚的规范体系的接受，同时‘其他人对感到怨恨是理性的’表达了对
允许其他人对行为感到怨恨的规范体系的接受。”〔６〕

吉巴德的道德判断因为理性陈述的不可认知而成为基于规范接受的非认知论：“杀

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不代表，有某种因素使得杀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这一论断为真，

而是因为我们接受的规范体系允许对杀人行为拥有特定的心理状态即怨恨或者内疚是理

性的。吉巴德的理性表意主义以及道德非认知论的基础是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他认为

自然事实是唯一存在的事实，而没有规范或道德事实存在；规范判断和道德判断通常模仿

事实判断的方式。但吉巴德并非想要削弱规范或者道德体系对我们如何生活的重要性，

或者主张道德怀疑论；相反，他认为道德判断以及其他规范判断对人类情感和行为的协调

与合作至关重要，因此在生活中需要使用道德语言和判断以及其他规范的论断。这种形

而上学的立场要求吉巴德对规范判断、规范的接受等分析都要在事实层面进行，不能够依

赖任何规范或者道德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对他的理论而言是不存在的。用我们所熟识

的休谟命题也即应然／实然的二分来说，吉巴德整个理论的论证以及每个概念分析的推进
都在实然领域进行，从而避免从“是”推导出“应当”的悖论。〔７〕

类似于哈特法律陈述的三个元素，同样可以将吉巴德关于道德陈述的论述表述如下：

Ｍ：如果一个陈述表达了对于特定规则的接受，那么这个陈述是道德陈述。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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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哈特的法律陈述Ｌ，Ｍ中的三个元素更为确定，尤其是规则的范围；吉巴德通
过管理怨恨和内疚这两种情感的规范予以确定，因而，对道德陈述的鉴定相对是清晰的。

因此，究竟哈特的法律陈述能不能在元规范层面与吉巴德非认知论的框架相容，这取决于

如何论证命题中的三个元素，而拓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三）法律陈述的间接分析

不可否认的是，Ｌ与 Ｍ两种规范性陈述在结构上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这也为拓将
哈特归入表意主义的非认知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根据哈特的论述，法官或者其他人在

使用没有被明述的承认规则来鉴定某些特定的规则是不是法律时，他们做出的陈述是依

据内在观点而得出的内在陈述，而“使用这些承认规则的人，以此表明了他们接受承认规

则作为引导”。〔８〕 据此，拓认为，哈特内在陈述的论断恰好具备了表意主义的三个元素，

因此，他认定法官或者其他人在援引承认规则时所做出的内在陈述证明了，哈特主张一种

类似于表意主义的法律非认知论。所以，

（ＡＨ）当且仅当以下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一个陈述者做出一个法律陈述：
（１）他（她）表达了对于其所属共同体法律体系的承认规则Ｒ的接受；
（２）同时，他（她）预设Ｒ被其共同体其他成员所普遍接受并遵守。〔９〕

拓将哈特非认知论的结构表述为“内在陈述的间接分析”或者“侧面分析”。之所以

称之为“间接分析”是因为，该分析并不直接针对包含规范性语词的陈述的含义，或者说

并不是对内在法律陈述本身进行分析，而是分析当我们通过这些规范语词做出法律陈述

时我们的状态。换言之，直接分析的待分析项是内在陈述本身，而间接分析的待分析项是

“将内在陈述归于陈述者的理论陈述”。〔１０〕 所以，对承认规则内在陈述的间接分析，并不

是直接通过描述的方式对内在陈述本身的含义进行分析，而是将“表达接受的心理状态”

这一理论陈述归于做出内在陈述的人，从而侧面地分析这一规范性陈述。

驱使拓对内在陈述进行间接分析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对哈特而言，法律陈述是规

范的，其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指引人们的行为，而满足这一功能需要法律提供行为理由，并

且法律陈述本身能够提供行为动机。〔１１〕 法律非认知论者认为，如果法律陈述仅仅描述某

些既存的社会事实，这无法将一个规范性的判断与行为人的动机必然相关联，从而与法律

的行为指引功能自相冲突。因此，拓认为，这个冲突使得我们将哈特的法律陈述解读为表

意主义并由此构建法律非认知论变得更加合理，因为“严格来说，我们可以说明，为人们

行为提供动机的并不是人们所认知的规则，而是接受这些规则时的心理态度，并且这些心

理态度可以在完全不考虑规则本身的情况下得到解释。”〔１２〕因此，在表达对法律规则的接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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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英］哈特著：《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６页。
ＳｅｅＫｅｖｉｎＴｏｈ，Ｈａｒ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ｉｓｍａｎｄＨｉｓＢｅｎｔｈａｍｉｔ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Ｖｏｌ．１１（２），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７５，８８－８９（２００５）．
ＫｅｖｉｎＴｏｈ，Ｈａｒ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ｉｓｍａｎｄＨｉｓＢｅｎｔｈａｍｉｔ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Ｖｏｌ．１１（２），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７５，８１（２００５）．直接和间接
分析的区分同样来自于吉巴德，ＳｅｅＡｌｌａｎＧｉｂｂａｒ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ＨｏｗｔｏＬｉｖ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１９３。
参见［英］哈特著：《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６页。
ＫｅｖｉｎＴｏｈ，Ｆｏｕｒ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ａｒｔｉａｎＬｅｇ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３３（６），Ｌａｗ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６８９，７０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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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时，我们的心理态度本身就已经为我们依据这些规范行为提供了动机。

二　法律非认知论

在铺垫了内在法律陈述、表意主义以及对法律陈述的间接分析之后，本部分将要重构

拓对哈特的法律非认知论的论证，这一论证将把拓在近年来的一系列文章中的核心主张

以命题的形式展开。命题的形式能够让我们看到将哈特认定为非认知论者以及证明非认

知论所需要的每一步，这会为后文对拓的批评找到更准确的标靶。

正是因为规范性陈述本身需要提供行为动机这一论点，才促使拓对哈特予以表意主

义的解读，从而给予法律的行为指引性质一个更好的说明。因此，在对法律非认知论的完

整论证链条的重构中，这一论点可以被合理地视为论证的起点：

ＮＣ１：法律陈述作为规范性陈述必然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动机。
元伦理学中有一个关于道德心理学的核心争论，即道德判断有没有独立提供行为动

机的能力，或者在道德判断之外需不需要独立的欲望来提供行为的动机，这也就是道德动

机的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在动机的内在论中，最为熟识的自然是威廉姆斯的“内在理

由”学说。威廉姆斯（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认为，如果一个人拥有做某件事情的理由，那么他
必然拥有做这件事情的动机。这种必然性是因为，在行为人既有的“主观动机集合”中，

已经存在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性的态度。〔１３〕 因而，可以将ＮＣ１转述为：
ＮＣ２：法律陈述必然是内在理由。
但如同上一部分对哈特法律陈述的介绍所言，法律陈述至少具有两种形式，内在和

外在法律陈述。在外在法律陈述中，陈述者透过外在观点描述的法律规则时，并不对特

定规范表达接受的心理状态，例如，当陈述荷兰的法律允许吸食软性毒品时，我们只是

在如实地介绍这一法律规定，而没有表达我们接受相应的规则。〔１４〕 根据实证主义的主

张，一个法律的规范性陈述的真假只需要援引特定的社会事实就能够判断。换言之，社

会事实能够成为一系列规范性陈述的唯一根据，这也是许多人所主张的法实证主义的

核心命题，即“社会事实命题”。〔１５〕 拓完全反对这一核心命题，其原因是，他认为“是”和

“应当”的间隙导致我们无法完全从事实中得出具有规范性的法律陈述。所以，“如果我

们需要对规范性的宣称进行辩护或者证成，那么，在事实根据之外还需要一些规范的根

据……无论事实性的前提Ｆ如何表述，如果需要从Ｆ中推导出某些规范的结论Ｎ，那么我
们不得不引入一个附加的前提，诸如：（１）如果 Ｆ，那么 Ｎ。”〔１６〕根据拓对社会事实命题的
反对，如果外在陈述描述一个社会事实，这一类陈述不可能是规范性陈述。如果我们认为

法律陈述是规范性陈述，那么，法律陈述则只可能是内在陈述。因而，可以由此从ＮＣ２推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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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ｓ”，ｉｎｈｉｓＭｏｒａｌＬｕｃ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１０２．
可能引起读者困扰的是我一直在说表达对“相应”或者“特定”规则的接受，这是因为在之后的批评中我们会看

见拓对法律陈述究竟表达对什么规则的接受并没能做出清楚的界定。

ＳｅｅＪｕｌｅｓＣｏｌｅｍａ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７５．
ＫｅｖｉｎＴｏｈ，Ａ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ＦａｃｔＴｈｅｓｉｓ，Ｖｏｌ．２７（５），Ｌａｗ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４４５，４６５－４７１（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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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ＮＣ３：外在陈述不是具有规范性的陈述。
根据拓的间接分析，法律陈述本身并不存在真假，我们所分析的是陈述者在做出法

律陈述时不可认知的心理状态。但是，为什么在解读哈特法律陈述的意义时，不能以外

在陈述为标准，而应该接受法律陈述的间接分析呢？原因就在于拓认为，无论是极端的

外在陈述，抑或拉兹的超然性陈述，其意义都依附于内在陈述。因而，即使前两者的意

义能够通过援引事实来确定，但最终这些事实仍然依赖于不可认知的心理状态的表达。

所以，结合前面三个命题，如果我们认为法律陈述具有规范性，那么内在陈述是法律陈

述的唯一形式，并且在确定一个规范性法律陈述的时候，最终依赖的是具有优先性的内

在陈述：

ＮＣ４：内在陈述对于外在陈述和超然性陈述具有优先性。
因为外在陈述和超然性陈述依附或者“寄生”在内在陈述之上，所以认定哈特究竟是

不是非认知论者，仅仅取决于对内在陈述的分析。因此，我们可以整合所有的内在和外在

陈述，并最终得出：

ＮＣ５：法律陈述中的规范性语词表达了陈述人对于特定规范的接受的心理态度。
因为所有的规范性法律陈述都是内在陈述，并且内在陈述表达了不可认知的对规则

接受的心理状态，那么应该认定哈特支持了表意主义的法律非认知论，也即：

ＮＣ６：哈特主张了表意主义，从而主张了法律非认知论。
至此，我非常简要地重构了拓将哈特认定为表意主义的非认知论者的论证链条。接

下来的两部分中，我将针对论证链条中ＮＣ１到ＮＣ６命题本身的正确性，以及命题之间的
推导关系来证明，为什么认定哈特为表意主义者是错误的，从而得出哈特不是法律非认知

论者的结论。

三　承认规则的性质与法体系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哈特从来没有用“非认知论”来表述自己的主张，并且拓也并没

有能够在哈特的文本中，寻找到直接支撑哈特是非认知论者的论述。〔１７〕 不过也正因此，

我们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其次，如果说要给予上述推理最为彻底的否定，最应该被推翻

的是内在理由这一观点，或者彻底否定ＮＣ１，转而认为规范性陈述本身不必然需要提供行
为的动机。但如引言中所提到的，本文切割讨论范围的原则是着眼于哈特的法理论，而不

去讨论诸如道德非认知论和内在理由的问题。因而，本文只能搁置对前三个命题的回应，

直接从ＮＣ４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便哈特的内在陈述代表了某种非认知论的主张，
对他的整个法律陈述理论的认定难道就应该仅仅以内在陈述为准吗？因此，我将通过反

对ＮＣ４来表明，哈特并没有采纳非认知论的立场，主要理由是：非认知论的认定与承认规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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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哈特在何种意义上使用“非认知的”，ＳｅｅＭａｔｔｈｅｗＫｒａｍｅｒ，Ｈａｒｔ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Ｎｏｒｍａ
ｔｉｖｉｔｙ，Ｖｏｌ．３１（４），ＲａｔｉｏＪｕｒｉｓ，３９６，４０８（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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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性质相冲突。

拓对哈特的分析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能够自洽，这是因为哈特的

确在许多论述中暗示了内在陈述之于外在陈述的特殊性，但问题在于这种特殊性不能

被理解为拓所需要的优先性。比如，哈特在说明效力和实效的关系时就认为，我们对法

体系内规则的效力做出内在陈述，而这一陈述建立在对法体系具有实效的外在陈述为

真的基础之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效力的内在陈述就意指实效的外在陈述。虽然

通常当法体系不具有实效时，关于法律效力的内在陈述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却并不总是

没有意义的，也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理解这种内在陈述。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我们仍然会

谈论罗马法的效力，虽然这一法律体系早已没有实效了，但在缺失外在陈述为真这一条件

时，我们还是能够理解这一法律体系关于效力的内在陈述。〔１８〕 也正是因为类似的论证，

拓支持ＮＣ４，即内在陈述对于外在陈述和超然性陈述具有优先性，他对优先性做出了如
下的解释：“为什么集中关注内在法律陈述？这是个合理的担忧，并且很可能是基于正

确经验评估的担忧。我只能这样回应：我的推测是理解内在法律陈述的性质对理解外

在法律陈述和超然性内在法律陈述都是必要的。我假定内在陈述的意义是首要的，是

因为外在陈述以及超然性内在法律陈述的意义可以被理解为依附于内在陈述的意义

之上。”〔１９〕

基于内在陈述的优先性，拓认为哈特拥有充分的理论资源，来应对拉兹超然性陈述

的挑战，因为对外在陈述和超然性陈述意义的分析“依附于”内在陈述的意义。所以，

当我们做出一个超然性陈述时，类似于上文内在陈述ＡＨ的结构，我们模仿了内在陈述
对规则接受的心理状态，并且预设相同的规则被特定社群一般性地接受并遵循。法律

陈述的核心形式是内在陈述，而外在陈述和超然性陈述依附于这一核心形式之上，前者

对于后两者拥有说明性的优先性。〔２０〕 可以说内在陈述的优先性对拓的整个论证而言是

最为重要的，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果对什么规则是法律的认定只需要依赖外

在陈述，那么“接受”对法律陈述而言就不再必要，而拓类比法律陈述和道德陈述的三个

要素中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缺陷；第二，如果内在陈述的优先性被推翻，那么ＮＣ４之后的
所有论证都不具有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哈特的元规范立场不能仅仅以内在陈述为

标准。〔２１〕

但是，拓的论述会与哈特所明确阐述的法律体系的观点产生冲突。根据哈特的论述，

当法官在做出关于某一法律规则的效力陈述时，这是官员对法律效力的内在陈述，表达了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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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哈特著：《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８－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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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１１０．
ＳｅｅＫｅｖｉｎＴｏｈ，Ｒａｚｏｎ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ｏｌ．２７（３），Ｏｘｆ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０３，４６０（２００７）．
有学者认为哈特持有认知和非认知的混合立场，或者出现过改变：参见ＳｃｏｔｔＳｈａｐｉｒｏ，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ｉｎｔｏｆ
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５（３），Ｆｏｒｄｈａｍ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５７，１１６９（２００６）；［美］夏皮罗著：《合法性》，郑玉双、刘叶深译，中国
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３０－１３２页；ＳｈｉｖｐｒａｓａｄＳｗａｍｉｎａｔｈａｎ，ＡＴａｌｅｏｆＴｗｏＨａｒｔｓ，Ｖｏｌ．２３（１），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２７，４０－４８（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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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定规则的接受，因而这一陈述并不仅仅是对裁判结果的预言，更是裁判理由的一部

分。在做出关于法效力的内在陈述时，法官预设了承认规则的存在，如同上文所提到的，

法效力的内在陈述依赖于法体系具有实效的外在陈述为真的基础之上。但是，法效力的

探寻必然会在某个节点停止，这个节点也即哈特所说的终极规则：“然而在此，关于效力

的探寻必须停止：因为我们所触及的这项规则，尽管跟前面的行政命令和法律一样，都可

以提供判准以衡量其他规则之效力；但是与它们不同的是，我们却再无法找到另一条规

则，可以提供判准来衡量这项规则的效力。”〔２２〕此时，初级规则的效力问题转变成了在特

定社群中是否存在被普遍遵循的承认规则这一事实性外在陈述的问题，例如以英国的法

体系为例，哈特如此表述内在陈述到外在陈述的转化：“当我们所说的不再是：因为某项

法律符合‘凡女王议会通过者即为法律’这项终极规则，所以它是有效的；而是：在英国不

论法院、政府官员、或一般人民都使用这条最后的规则作为终极承认规则；当我们这样说

的时候，我们已经从主张法体系内某项规则有效无效的内在法律陈述，转换到该体系观察

者所做的外在事实陈述。”〔２３〕

对内在陈述的优先性更为致命的一点是，哈特不仅认为法效力的内在陈述在某个节

点会停止并成为外在陈述；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能对承认规则做出内在陈述，因为承认

规则的存在是事实问题，只能对其做出外在陈述。或者说关于承认规则的法律陈述仅仅

存在外在陈述这一种方式。哈特非常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主张承认规则存在的说法，

只能是一种外部的事实陈述。尽管当体系内其他从属于承认规则的规则，可以在已被人

们普遍漠视时继续有效，或说继续‘存在’，只因它单单符合承认规则之判准，承认规则存

在的形态，却必须是法院、政府官员和一般人民，在援引其所含判准以鉴别法律时，所为之

复杂但通常是一致的实践活动本身。承认规则的存在是事实问题。”〔２４〕

因此，无论关于初级规则效力问题的法律陈述是否依赖于内在陈述，在最终层面上，

这一系列内在陈述的真值条件都依赖于承认规则是否存在的外在陈述是不是真的。当我

们在说“依照法律，你应该做某事”的时候，这一陈述表达了对相应规则的接受，但是在终

极的层面上，这一陈述存在真假之分，而其真假依赖于承认规则是不是事实存在。当然，

面对如此明显的反非认知论的论证，拓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其方式是否定承认规则是被体

系化的。

拓认为，承认规则的法律陈述只能是外在的，这是哈特的“非受迫性失误”，因为哈

特过于轻易地接受了一个虚假的两分：法律陈述要么是断言规则，即具有效力的内在陈

述，要么是描述某种事实的外在陈述。也由此，哈特认为效力仅仅对被体系化的规则才

适用。但是拓认为哈特应该放弃这一预设，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承认规则将法

律规则体系化，但是承认规则自身是没有被体系化的，因此如果承认规则不属于这一法

律体系，那么承认规则仍然存在着有效和无效的问题，我们可以对其做出规范的、内在的

·９２·

哈特是法律非认知论者吗？

〔２２〕

〔２３〕

〔２４〕

［英］哈特著：《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０１页。
［英］哈特著：《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０２页。
［英］哈特著：《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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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２５〕 但是，这种回应方式显然不符合哈特对法律体系的认定，因为承认规则作为次

级规则本身就是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且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哈特所论述的：关于法律效

力的探寻必须在某处停止。如果承认规则本身如拓所说存在有效无效的可能性，从而存

在承认规则的内在陈述，那么承认规则将不再是法律规则效力的终极判准，一定存在着某

些因素最终使得承认规则变为有效。而此时，这些决定承认规则效力的因素才是真正的

承认规则。所以，拓的这一回应仅仅是延迟了承认规则唯一的陈述方式是外在陈述，而并

不能真正提供其内在陈述的可能性。

上述内在陈述的优先性与哈特所明确表述的承认规则的性质之间的矛盾，以及对

承认规则内在陈述的否认表明，拓未能为 ＮＣ４提供令人信服的辩护，那么就没有理由
认为，应该仅仅以内在陈述来判断哈特的元伦理学立场，从而没有理由认为哈特是表意

主义者。

四　法律陈述与道德陈述的差异

（一）法与“被当成是法”

如果上文对哈特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法在最根本层面上作为某种既存事实存在，

或者说这一事实就为我们判断特定法律陈述的真假提供了事实标准。如果在形而上学

中，法的存在是既存事实，但是我们在做出关于法的陈述和判断时，这些事实却对陈述的

真假没有影响，而仅仅表达陈述者的某种心理状态，这种形而上学与认知论之间的割裂同

样需要证明。可能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拓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一方面承认法的存

在由事实判断，而另一方面却仍然主张法律陈述的真假却不由事实来决定，从而辩护非认

知论的主张。但是，我将论证，拓将吉巴德理论中对规范的接受与哈特内在观点中的接受

相类比是一个错置的论证，并且他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相类比时，忽视了法的一个重要

性质，即法是人造物。因此，两种规范体系中所存在的不可类比之处使得他的论证无法支

持法律非认知论。

拓认为，所有哈特以降的法实证主义者都采纳或者预设了这样三个命题所构成的推

理链条：

（Ｌ１）一个社群是否具有法体系或者是不是被法体系所管辖，仅仅取决于该社群中特
定社会事实的存在。

（Ｌ２）某一特定的规则是不是法（或者一项法律规则）仅仅取决于该社群中特定社会
事实的存在。

（Ｌ３）（一阶的）法律宣称是真的或者正确的仅仅取决于相关社群中特定社会事实的
存在。〔２６〕

·０３·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２５〕

〔２６〕

ＳｅｅＫｅｖｉｎＴｏｈ，Ｈａｒｔ’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ｉｓｍａｎｄＨｉｓＢｅｎｔｈａｍｉｔ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Ｖｏｌ．１１（２），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７５，９０－９１（２００５）．
ＳｅｅＫｅｖｉｎＴｏｈ，“Ｌｅｇ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àｌａｃａｒｔｅ”，ｉ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ＤａｖｉｄＰｌｕｎｋｅｔｔ，ＳｃｏｔｔＳｈａｐｉｒｏ＆
ＫｅｖｉｎＴｏｈ，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ｐｐ．２２７－２２８．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但是他认为，这三个命题并不抱团为真，也就是说即使 Ｌ１为真，也不能推导出 Ｌ３
为真。Ｌ１是一个关于特定社会是否存在法或者法体系的命题，该命题的真假能够通过
承认规则是否存在的事实问题得到回答，但这并不能得出，法律陈述或宣称的真假同样

也取决于特定事实是否存在。因此，拓企图将法存在的本体论问题与法律陈述的真假

问题相割裂开，他论证的方式仍然是通过将法与吉巴德的道德规范理论相类比。如本

文第一部分提到的，吉巴德认为，一个社群是否存在道德规范体系，取决于是否存在一

系列规则来管理人们对某些行为内疚或者怨恨的情感。因此，吉巴德完全能够主张类

似于Ｌ１的道德命题Ｍ１，也即特定社群是否存在道德规范体系仅仅取决于社会事实。
在此基础之上，如果该社群的成员对某一行为感到怨恨，并且这种情感依据相应的规则

来说是理性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一规则识别为道德规范。因此，吉巴德同样也可

以接受类似于Ｌ２的道德命题Ｍ２，即某项规则是不是道德规范只取决于社会事实。但
是问题在于，吉巴德明确反对从Ｍ１和Ｍ２中推导出Ｍ３，即反对一个道德陈述的真假仅
仅取决于社会事实。所以，拓认为，即使Ｌ１和 Ｌ２正确，法实证主义者也无法从这两个
命题中推导出Ｌ３。

导致这一推导无法进行的问题出在 Ｍ２和 Ｌ２上：在道德领域中，无法从 Ｍ２推导出
Ｍ３是因为，即使某项规则因为社会事实被识别为道德规范，但是这并不能保证该规则在
道德上是正确的或者是真的；因此，拓认为，与Ｍ２相对应的法律命题并不是Ｌ２，即某项规
则是不是法仅仅取决于社会事实，而应该是：

Ｌ２ａ：某项规则是不是“被当成”法，仅仅取决于社会事实。
换言之，某一特定社会中被承认规则所认可的规则并不是法，而仅仅被该社会中的成

员当成是法，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依照这些规则所做出的陈述并没有真假，而仅仅表

达了将这些规则当成是法的态度。所以，即使承认规则的存在只是外在陈述的事实问题，

这种外在陈述所描述的也只是某种实践在该社会中被当成是法体系的终极规则，而无法

表述什么就是法的终极规则。但如果要推导出Ｌ３，仅通过援引被当成是法的规则是无法
做到的，而必须依赖事实上是法的那些规则才能做到。哈特和实证主义者只能得出Ｌ２ａ，
但是这与Ｌ３之间仍然存在着逻辑缝隙，所以这个推理无法成立。

（二）法律的观点与接受

拓的这一最新论述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所辩护的法表意主义，尤其是当我们

借用现有的、熟悉的理论资源之后，可以更好地呈现出其理论的整体面貌。依据他的论

述，某一合法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为公民的行为提供实践理由，这些法律通过赋予特

定行为合法或者非法的属性，从而给予公民这样做或者不得这样做的理由。但是这些理

由并不一定具有事实上的道德效力，而是因为从“法律的观点”看来，我们将法律所给予

的这些理由视为具有效力的道德理由，但是法律的观点并不保证法律所给出的理由一定

就是道德理由，这一观点有可能会犯错。依据科尔曼的表述来说：“法是一个关于如何将

合法性的属性附加在内容之上，而使得对法律指令的道德描述变得正确的观点。”〔２７〕因

·１３·

哈特是法律非认知论者吗？

〔２７〕 ＪｕｌｅｓＣｏｌｅｍａｎ，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Ｓｅ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ｓｉｓ，Ｖｏｌ．２７（４），Ｏｘｆ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８１，５９６（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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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当我们在陈述“偷税违法”的时候，其完整的表述事实上是：“从法律的观点看来，通过

将偷税行为认定为违法，法律担保偷税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且在陈述“偷税违法”

时，我们无需接受“偷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这一道德判断，而完全可能从法律的观点做

出一个拉兹所谓的“超然性陈述”，无论接受，反对偷税或者对其道德属性漠不关心，我们

都可以做出“偷税违法”这样一个法律陈述。所以，法律的观点和拓的表意主义结合起来

似乎能够更清楚地表达这样一种理论：从法律的观点看来，我们将某些指令和规范当成是

现行有效的法体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指令和规范就是法，因此，依据它们所做出的

法律陈述只是表达了对特定规范的接受这一不可认知的心理状态。

由此看来，拓的法体系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不再陌生，而是非常接近日常生活中的游

戏规则或者虚构小说。例如，在足球比赛中，裁判会判定球员的行为“犯规”，并且我们会

说球员不“应该”做出特定的举动。这些规范陈述和行为所依据的是人为创制的一系列

规则，并被当成足球中具有效力的规则。因此，我们以此所做出的任何一种陈述，仅仅在

被当成是有效的规则体系内部才存在正确和错误之分，比如我们会说裁判做出了一个错

误的判决，但是一旦脱离“这些规则被当成是有效的”这一前提，那么这些陈述就无所谓

真假。我们可以总结出虚构小说、游戏规则和法体系之间具有的共性：第一，它们都是人

造物，都是人类有意识地创造出来，具有特定的目的或者功能的事物，而这一性质在道德

规范上存有争议；其次，它们都构成某种封闭的体系，人们从“足球的观点”、“小说的观

点”或者“法律的观点”来接受特定体系，并且将其当成是具有效力的；第三，既定的前提

使得体系内的陈述为“真”，加上引号是因为，依据这些规范所做出的陈述并不一定在事

实上是真的，而仅在这些前提之下或者体系之内为真。因此，法被理解为权威所虚构的既

定规则体系，“从法律的观点告诉我们事情应当是怎样的，或者我们应当怎么做。而在现

实中的法体系中，法因为造法者所言而成真，因为与虚构小说以及其他表达的人造物一

样，法也属于对事情如何表述就使得事情是怎样的领域之一。”〔２８〕

拓将法的形而上学与法律陈述的真假问题相割裂的主张，在法律的观点和虚构主义

的帮助之下就很明确了。首先，承认规则的存在是事实问题，但是承认规则并不是法的终

极规则，而仅仅被特定的社会当成是终极规则，类似小说和游戏规则中既定的前提一样；

其次，法具有效力或者法律陈述为真仅仅是因为人们接受了法律的观点，将法当成是特定

社会中指引人们行为、作为裁判依据的规则，因此，当偷税被法律规定为违法，那么“你不

应当偷税”这样一个法律陈述则为真，但是其为真的程度仅仅限于法体系之内。〔２９〕 这与

“除守门员外的球员不得用手触碰皮球”类似的陈述一样，它们为真的程度仅仅限于其既

定的前提之内，因为一旦回到真实的世界中，可能会发现没有道德规范规定任何人不得用

手触碰皮球。这样看来，拓认为法仅仅表达了对特定规范的接受而不存在真假的观点似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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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就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了。

但是，如果法表意主义呈现出上述的理论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表意主义与哈

特的理论划清界限。法作为人造物的性质需要与道德规范体系相区别，同时法对人们道

德生活的影响明显不同于游戏规则和小说，因此又需要与同样作为人造物的其他社会制

度相区分。本文第一部分曾表明，拓将哈特认定为非认知论者是因为其法理论与吉巴德

的道德表意主义具有如下的结构相似性：

Ｍ：如果一个陈述表达了对于特定规则的接受，那么这个陈述是道德陈述。
Ｌ：如果一个陈述表达了对于特定规则的接受，那么这个陈述是法律陈述。
但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哈特内在陈述中的“接受”相较于其他法理论而言并

不与吉巴德的理论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因为此时“接受”更合适的表述是“被当成”。也就

是说，我们把某种因素当成是判断某项规则是不是法的标准，但是似乎任何一种理论都可

以填补这种因素。例如，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一结构运用在自然法理论上，从而判断“某一

社会将上帝的命令当成法律”，并且拓同样可以认为，该社会中的法并不是法，而仅仅被

其成员当成是法。但是，这显然弱化了哈特对接受和内在观点的凸显，如果我们将承认规

则理解为官员通过内在观点接受特定规则所形成的实践这样一个社会事实，那么拓其实

想要表达的仅仅是，当我们做出法律陈述时，我们表达了对官员的接受所形成的社会实践

的接受。〔３０〕 第一个接受才是对哈特的法理论而言重要的接受，而后面这一个接受事实上

仅仅等同于“被当成”。所以，哈特的法理论并没有特别类似于表意主义的理论框架。

关于“接受”的第二点更为重要：因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的特质在于，一个合法的法体

系对其管辖权范围内的人具有效力。无论一个人是否将有效的法体系当成是法，我们

仍然会认为他或者她受到该法体系的拘束。这一点就与游戏规则或者虚构小说产生了

很大的区别，因为你完全可以处于某一项游戏规则的体系之外，或者完全不受小说所既

定的预设的约束，但是你却不可能处于对你具有管辖权的法体系之外。无论一个人是

否接受其法律，我们都可能会认为他负担了一项依据法律行为的道德义务，但是我们并

不会认为他在生活中会受到足球规则的约束，除非他自愿参与到了这项游戏中。因此，

比起接受而言，更重要的是接受的是什么规则，以及接受的规则本身是否具有道德属性，

从而使得接受不再重要，或者说无论我们是不是把特定的规则当成是有效的，它都能对我

们产生道德要求。

（三）人造物与规则

当我们更仔细地审视拓的法律非认知论究竟表达的是对何种规则的接受时，不仅其

理论本身的漏洞会更加明显，并且他将法与道德规范相类比的论证方式也就更值得怀疑。

这种类比忽略了法作为人造物的性质，从而忽略了两种规范体系中重要的不可类比之处。

我将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证这一点：

第一，拓的法表意主义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当人们做出一个法律陈述时，他们所表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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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规则究竟是什么，而这是一个重大的遗漏问题。无论吉巴德的表意主义能否被辩

护，规则范畴的问题对他来说都是明确的。通过对管辖内疚和怨恨的规范的接受，吉巴

德可以很清楚地区分出什么是道德陈述，以及为何道德陈述能够被认定为是一类独特

的陈述。但是，在拓的法律表意主义中，类似于管理内疚和怨恨的规则范畴则是不明确

的。拓在认定哈特为表意主义者时所给出的界定是“在做出一个内在法律陈述时，陈

述者表达了他对组成法律体系的规范的接受”。〔３１〕 但是这种对规则范畴的限定方式太

过于粗略，并且逻辑上很难自洽。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两方面的批评：首先，在一些场景

下拓似乎认为，我们对某一具体法律规则所做出的法律陈述表达了对该规则的接受，但

是问题在于，判断何种规则是法律规则本身就是需要通过内在陈述来完成的。拓当然

可以说，我们对特定法律做出相应的法律陈述时表达的是对符合承认规则的那些法律

规则的接受，但是问题只是被延迟，却没有被解答。因为可以继续追问，对承认规则做

出的法律陈述表达了对什么规范的接受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可能再是“对组成法律

体系的规范的接受”，因为承认规则本身就是识别法与非法的判准，这种回答方式会落入

循环论证的嫌疑之中。并且如同前文提到的，拓似乎并不认为承认规则是法律体系的组

成部分，而仅仅是将规则体系化的体系外的规则。这将会引出第二个相关的批评，当某一

特定的法律陈述与其他规范性陈述相重合时，我们究竟如何区分。比如，“你不应该杀

人”这一陈述可以是道德陈述也可以是法律陈述。承认规则所负担的工作正是通过事实

来帮助我们识别什么是法律陈述，但在拓的理论中，始终没有限定规则的范畴来告诉我

们，究竟法律陈述所表达接受的特定规则是什么，从而使得这些陈述是法律陈述，而不是

道德或者其他规范陈述。

第二，任何一种可行的法理论都需要安置法是人造物的特质，更准确地说，法是制度

化的公共人造物事实。“人造物”是指法是人们有意所创造出来，服务于某种目的或者承

载某种功能，并且意图被人们这样所认知的事物。〔３２〕 法的这一性质在哈特的论述中同样

得到了确认，他认为任何法体系中的所有规范都是由特定的人们单独或者合作创造的，或

者说道德规范（例如关于正义的规范）“只有由特定的人们，例如法院，将其创制成为法律

规范，这些规范才成为法律规范。”〔３３〕公共的人造物则是指，法律被创制的目的能够被受

到法律影响的人们所知晓并接受，这也被称为法律的意图沟通或者表明的功能。〔３４〕 因

此，在理解法作为一类人造物时，我们能够借助其创制的意图来判断某种规范是不是法律

规范，这也意味着并非任何规范都能够被一个社会“当成是”法律。道德规范不具备人造

物的性质，因此没有任何既定的意图或者目的供我们来识别道德规范。还是以足球规则

这种人造社会制度与道德来对比。足球规则对于足球这项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运动是构

建性的，虽然对具体的条文存在争议，但是这些规则服务于人类参与这项运动的目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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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因此通过诉诸这些规则和规则所承担的功能，我们可以说“足球是每方１１名球员
参与的运动”这样一项陈述是真的。所以，足球规则形成了既定的封闭体系，在确定了

创造这项人类活动的目的或者意图时，我们能够在这一体系内对所有陈述的真假予以

判断。但是，道德规范却不由人的意图所创制，因此不存在相对明确的意图来识别这些

规范。当拓在类比道德与法的时候，他认为吉巴德的理论同样可以主张特定社会是否存

在道德规范（Ｍ１），以及某种规范是不是道德规范（Ｍ２）都可以由社会事实决定，但符合这
些社会事实的陈述却不是真的道德陈述（Ｍ３）。换句话来说，一个社会中被当成是“道
德”的规范不一定是真的道德规范。然而，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这种认为不同社会具有

不同“道德规范”的预设显然具有很强的相对主义倾向，依据某一社会的“道德规范”所做

出的陈述并非真的道德陈述的原因很可能在于，这个社会对道德规范设定了错误的标准。

因此，在本体论上，道德规范并不能以人造社会制度的方式被确定下来。所以，通过 Ｍ１、
２、３与Ｌ１、２、３的类比来达到法律非认知论的方式忽略了两种规范体系在形而上学上不
可类比的地方。

当然，拓可以回应说，即使足球规则和法这样的人造社会事实能够形成封闭的体系，

并存在既定的社会事实判断其真假，但是如果跳出这些体系之外会发现，这些规则在根本

上仍然依赖于我们将这些规则当成足球规则，或者当成法律，但这不是具有适真性的判

断。或者说法律规范除了被特定社会当成法之外，仍然不存在使其真正成为法的标准。

但是，这种回应会引发三种质疑：其一，如之前我们提到的，把法律规范当成法，或者法律

陈述表达对法律规范的接受这种看法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并且无法回答如何识别法律规

范的问题。其二，如果我们将这种回应再推一步，那么会发现，拓需要接受的结论不仅仅

是法律陈述表达了对规范的接受，这一结论会适用于几乎所有人造物。以椅子这种因为

服务于特定的人类意图而被创制出来的人造物为例，椅子承担着供人坐的功能，创造椅子

时人们所具有的意图能够为所有人知道，并且椅子也因其目的和功能而被识别；但是按照

拓的论述，当我们指着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椅子说“这是一把椅子”的时候，该陈述不存在

真假，因为这些物品并不“是”椅子，而仅仅是被我们“当成”椅子，因此“这是一把椅子”

的陈述仅仅表达了我们对把什么当成椅子这类规范的接受。这似乎与我们的直觉相违

背，因为这种观点相当于否定了人类的意图能够成为关于某种事物判断的标准，或者暗含

了只有自然种类的概念才存在着真假之分这种观点。但是，在做出关于椅子的陈述时，我

们并不仅仅是把一些物体当成是椅子，而是认为它们就是椅子。当然，此处无法进一步展

开概念种类和其真假标准的论述。其三，在将法律当成是“权威的虚构”或者“法律的观

点”授权了法律规则对道德规范的描述这些类似的法理论中，都能够找到把相应的规则

“当成是”法律的论证结构，但是并非所有的理论都必然持不可知论的立场。那么，问题

仍然在于被我们当成法的那些规范本身是否具有特定的道德属性，以及如果这些道德属

性本身具有真假之分，那么法律陈述所表达的接受仍然具有适真性。因此，将法视为对特

定规则的接受，即使能够准确表述出这些规则是什么，这仍然不必然得出非认知论的结

论，重要的问题在于判断这些规则本身是否是道德真理。所以，法律陈述表达了对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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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接受这种观点，如果能摆脱循环论证和人造物性质的质疑，仍然只呈现出一种悬而未

决的状态，而悬而未决并不代表法律陈述一定是非认知的。

第三，如果法律陈述表达的是对某些具有道德属性的规范的接受，这会导向法律非认

知论的立场吗？法律作为人造物，与道德规范体系不同，但是法律与其他的人造社会制度

同样不同，因为法律所服务的目的和功能具有更强的道德属性。因此，在面对例如足球规

则所形成的规则体系时，我们完全可以抽离于这些体系之外，认定依据这些规则所做出的

陈述都依赖于接受这些规则的前提之上。但是，无论法律的目的是对强制力使用的正当

化，维持社会合作，还是提供公共善，这本身都具有很强的道德属性。如果没有法律规范

对行为的指引，我们将无法避免在违背特定的道德义务时，这些道德属性本身就给我们

施加了把特定的规范“当成”有效的法律规范的义务。或者说，问题始终不在于我们是

不是把这些规范“当成”法，或者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待这些规范的效力，而是在于我

们是不是具有道德义务采纳“法律的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拓应该将法律陈述所表达

接受的规范明确指向管辖权威性的制度性行为的规范，或者“管辖使用制度化强制力的

规范”，〔３５〕但是这种补充的症结在于，如果法是实现正当的强制力使用的必要手段，或者

权威的证成本身给人们施加了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那么守法义务作为道德上为真的命

题仍然能够提供法律判断的真假。

当然，这一论证预设了两个前提：存在道德真理与守法义务。限于本文的目的，无法

探讨道德真理是否存在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看到，如果拓想要为一种完整的法表意主义

辩护，那么他要么彻底采纳道德非认知论的立场，认为法律陈述是不可认知的原因在于这

些陈述表达接受的道德规范本身是不具有适真性的；要么他需要反对采纳“法律的观点”

的道德义务的存在，而对于这一点，本文只能给出一个框架性的回应：因为法律所服务的

目的，或者用科尔曼的话来说，法律所重新描述的道德规范本身给我们施加了道德义务，

而法律是满足这些道德义务的必要手段，因此，这些道德义务给我们施加了一个间接的、

工具性的道德义务，从而使得我们把特定规则“当成是”法律成为了一个道德要求。如果

道德判断本身具有适真性，那么依据法律体系所做出的判断也就存在真假之分。这个框

架性的回应很明显依赖于康德主义的“目的—手段”原则，简言之，如果意愿某种目的，那

么必然意愿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运用到守法义务的证成上则是，如果我们对法律的目

的和功能的实现负有道德义务，那么对满足该道德义务的手段，也即通过服从法律的方式

同样负有道德义务。在诸如游戏规则等其他人造物社会制度中，我们能够跳出这些体系，

声称依照这些规则所做出陈述有效的前提依赖于我们将这些规则体系当成是有效的，因

此，在这些体系之外说某一陈述为真或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陈述仅仅表达了我们对

它们的接受。但是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联，以及法律对人们道德生活的重要性使得我们

是否接受变得不再重要，因为如果守法义务得以证成的话，我们将法律当成是有效的就变

成了一个道德要求，而这一道德要求的真假使得法律陈述也具备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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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如果本文至此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能够得出一个双重的、递进的结论：第一，虽

然吉巴德关于道德陈述的理论与哈特的法律陈述理论具有相类似的地方，但是通过对内

在陈述优先性的反对，对哈特予以非认知论的解读会与其关于法律体系以及承认规则性

质的论述相冲突，所以拓对ＮＣ４的论述至少在哈特的理论框架下是无法自洽的。第二，
拓的论证无法支持法律非认知论的立场。即使我们退让一步认为拓关于内在陈述的间接

分析是正确的，并且也承认其非认知论建立在“什么是法”与“什么被当成法”的区别之

上，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拓仍然只能得出法律陈述的真假判断是悬而未决的这样一个结

论。换言之，如果某种规则体系被当成是法律，因而只具有一种弱意义上的规范性，但是

要切断这种弱规范性与强道德规范性之间的联系，法律非认知论要么需要彻底接受一种

道德非认知论，而并非仅仅是法律非认知论，要么需要彻底否定人们负担着将某些规则从

法律的观点当成是法律的道德义务。至少在目前，法律非认知论所给出的论证框架仍然

无法处理这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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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是法律非认知论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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